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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政办„2018‟98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相城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认定 

奖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、高新区（筹）、高铁

新城、度假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办、局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（公司），

各垂直管理部门： 

    《相城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认定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第

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 5月 26日 

 



— 2 — 

相城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认定奖励办法 

 

十九大报告提出：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，是建设现代

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”。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创新，而企业是科技

创新的主体。为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持续创新能力和

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科技型企业，构建“培育一批、申报一批、认

定一批”的工作格局，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，

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 

一、奖励对象 

本奖励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、财税户管地均在相城区范围内

的企业，以及在相城区行政区域内登记、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并在区科技发展局备案并签订《科技服务机构信用承诺书》的科技

服务机构。 

二、奖励措施 

（一）奖励企业措施 

1.鼓励申报高企培育库入库企业。建立健全以科技型中小微企

业，以及拥有知识产权的规上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列统企业为

重点的高企培育工作体系。对按照要求完成高企培育申报材料的给

予1万元申报奖励；对高企培育库入库企业再给予5万元入库奖励。 

2.鼓励申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。对新申报认定高企的给予 15

万元认定奖励；对有效期满重新申报认定高企的给予 10 万元认定

奖励。 

（二）奖励科技服务机构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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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推动科技服务机构提供高企培育和申报服务。经备案并签订

《科技服务机构信用承诺书》的科技服务机构，为区内企业提供高

新技术企业培育和申报服务的，每成功认定一家高企奖励 2万元。 

2.引导科技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培育和申报服务。经备案并签

订《科技服务机构信用承诺书》的科技服务机构，为区内企业提供

高企培育和申报服务的，年度申报数 10家以上（含）、20家以上

（含）、30家以上（含），且认定率达到 95%以上（含）的，再一

次性分别奖励 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.其它未尽事宜按《相城区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

（2018—2020年）》有关精神执行。 

2.各地可以参照兄弟县（市、区）有关板块的做法，对高企培

育库入库企业和认定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。 

3.本奖励办法所需奖励经费在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专项经费

中列支。 

4.本奖励办法由区科技发展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

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26日印发 


